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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業績預增公告

本公告乃本公司根據上市規則第13.09(2)(a)條及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下之內幕消息條

文而作出。

根據中國的適用法律及規則，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九年一月十一日在中國境內指定報章上就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業績預增刊登公告。

董事會謹此知會股東及潛在投資者，預期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業績

將錄得大幅增長，及相較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淨利潤將大幅上升約80%至100%。

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在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本公告乃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與本公司附屬公司合稱「本集團」）依

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3.09(2)(a)條及香港法例第 571
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IVA部之內幕消息條文（定義見上市規則）而發佈。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的適用法律及規則，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九年一月十一日在

中國境內指定報章上就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業績預增刊登公告。

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知會本公司股東（「股東」）及潛在投資者，

按照中國企業會計準則對二零一八年度本集團經營業績進行測算，預期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潤（「淨利潤」）將大幅增長約人民幣 126.84
億元至 158.55億元，相較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淨利潤（本公司按照中國企業會計

準則編製的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淨利潤為人民幣 158.55億元，每股收益為人

民幣 2.99元）將大幅增加約 80%至 100%。



董事認為，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的淨利潤大幅增加主要是受益於水泥行業供給

側結構性改革的積極影響，市場供求關係持續改善，使本公司產品銷售價格上升及截至二零

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營業收入同比大幅增長。

本集團仍在編製及落實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經審計的綜合年度業績。本公告

所載資料僅基於本公司管理層參考本集團之內部管理帳目（未經本公司審計師審閱或審計）

為依據，及目前可得的資料而作出之初步評估。本公司預計將於二零一九年三月發佈截至二

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本集團之經審計的綜合年度業績。

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在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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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此公告日，董事會成員包括(i) 執行董事高登榜先生、王建超先生、吳斌先生、丁鋒先生；

及(ii) 獨立非執行董事楊棉之先生、戴國良先生、梁達光先生。


